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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101年度老人福利機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訓練」
1、 依據：

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辦理。

2、 緣起：

我國自82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65歲以上老人所占比例持續攀升，100年底已達10.9％，老化指數為72.2％，近3年間就大升10.7個百分點。100年老化指數雖仍較加拿大、歐洲各國、南韓及日本等為低，但較美國、紐西蘭及其他亞洲國家為高。

再依人口結構觀察，我國高齡者(65歲以上)比例逐年上升，幼年人口(0-14歲)比例則因出生率下降而逐年降低；99年底，65歲以上者248萬7,893人占全國總人口數的10.74％，續呈逐年增加趨勢。 
以上所呈現的數據除了顯現我國日趨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更進一步凸顯老人福利需求的重要性，以及因此所衍生之老人問題為當前社會重要之課題。

為了增強老人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對老人福利法、老人福利政策、個案工作紀錄、跨專業合作、社會工作行銷等議題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以提昇專業人員之素質，健全專業知能，加強老人照護品質，特規劃辦理『101年度老人福利機構社工專業人員訓練課程』，以增進從事老人福利工作者能持續充實服務教育，保障老人服務權益與品質。
參、目的：
一、增進老人福利專業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增進服務技能，達到專業學習與成長。
二、提昇專業人員日後業務執行之辦理績效與專業服務品質。

肆、指導單位：宜蘭縣政府。
伍、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附設宜蘭縣私立聖嘉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陸、辦理時間（期程）：101.02.01~~101.12.31。
柒、辦理地點：聖嘉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多功能活動室。
捌、參加對象：宜蘭縣老人福利機構工作人員共計六十名。
玖、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01年4月15日止。
拾、研習費用：全程參加者收費1,000元，勾選單次參加者，每次以300元計算，其中包括午餐便當，費用請於第一次上課時繳交。
拾壹、內容：本課程將邀請內政部陳美蕙科長、萬育維副教授、楊培珊副教授、江季璇社工師擔任講座，分別就「老人福利法及老人福利政策」、「護理與社工的專業合作」、「社會工作專業在老人長期照護中的角色與功能」、「同理心」、「老人工作個案記錄」等議題進行課程教授與研討。
拾貳、研習時間：自民國101年5月5日起至12月止，擇四個週六進行，每次6個小時，共計24個小時。
拾叁、研習日期：5/5（六）、6/2（六）、7/7（六）、8/4（六），共四次（日期暫訂）。
社工專業研習課程表：

	週次
	日期
	講座
	研習內容

	一、
	5/5
	萬育維
	護理與社工的專業合作（原為6/2課程）

	二、
	6/2
	楊培珊
	社會工作專業在老人長期照護中的角色與功能

	三、
	7/7
	江季璇
	1.同理心的運用2.老人個案服務紀錄的撰寫

	四、
	8/4
	陳美蕙
	1.老人福利法2.老人福利政策


上課時間：上列日期09：00—16：30
拾肆、預期效益：
（一）增強工作人員對老人社會工作實務知能。

（二）提升老人福利機構全人照服務品質。
拾伍、附則：
一、請各學員依參加場次準時參加，遲到、早退及未準時上課者，將不予發給時數證明。
二、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講師學經歷資料
	項次
	講師姓名
	講授課程
	講師學經歷

	1.
	萬育維
	護理與社工的專業合作
	1.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工作學博士

2.輔仁大學、東吳大學、慈濟大學等校社會工作學副教授

	2.
	楊培珊
	社會工作專業在老人長期照護中的角色與功能
	1.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博士

2.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2003—迄今

	3.
	江季璇
	1. 同理心的運用

2. 老人個案服務紀錄的撰寫
	1.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

2.美國聖荷西大學兒童保護研究

3.現職：禾善社會工作師事務所負責社工師

	4.
	陳美蕙
	1. 老人福利法

2. 老人福利政策
	內政部老人福利機構輔導科科長


宜蘭縣101年度『老人福利機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訓練」報名表
	姓名
	
	性     別
	□男□女

	單位名稱
	
	職     稱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午餐
	□葷食           □素食

	聯 絡 電 話
	（H）

（O）
	手     機
	

	傳真
	
	E-mail
	

	時數證明

寄送地址
	□□□

	參加場次
	□四次都參加

  擇場參加請勾選下列日期：

· □5/5護理與社工的專業合作
· □6/2社會工作專業在長期照護中的角色與功能
· □7/7同理心的運用及老人個案服務紀錄的撰寫
□8/4老人福利法暨老人福利政策 


填表人：               職稱：             填報日期：（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1.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1年4月15日止。
2.機構請以社會工作人員優先。
3.報名費單次以300元計，四次皆參加費用為1,000元整，以上費用請於第一次上課時繳交。

報名表請傳真或e-mail至聖嘉民老人長照中心
  傳真：03-9898022
  e-mail： cherry639885@yahoo.com.tw  

4.主辦單位：聖嘉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5.聯絡人：游巧琳 社工員 03-9898806＃103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


附設宜蘭縣私立聖嘉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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